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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法律工作者职业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随着职业准入考试制度的推行，我

国西部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法律职业短缺现象。中国法律工作者包括正规化、半正规化和非

正规化三部分，他们职业化程度不同，服务于不同人口的法律需要。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

的发展决定着法制建设所达到的水平，但是它不应该以弱化、边缘化半正规化、非正规化

的法律工作者的发展为前提，不应该把满足城市和发达地区人口法律需求建立在牺牲农村

和不发达地区人口的法律需求的基础上。应该从我国纠纷解决的整体布局出发，全面考虑

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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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法律工作者的数量和文化素质都获得了很大提高。我国法官的数量已经从

１９８１年的６万人发展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９万人，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法官达到５１．４％。检察官的数量

从１９８６年的９．７万人发展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２．６万人，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检察官达到４４％。律师数

量从１９８１年的８５７１人发展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３万人，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律师达到７０％。作为培养法

律职业的后备军，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已经从１９７６年的８所上升到２００６年的６０３所，每年大专以上

法律专业毕业生的数量已经从改革开放前不足１０００人发展到２００５年超过１０万人，大大改变了缺

乏足够的法律执业人员、已有法律执业者文化素质低的状况，为推进我国法制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随着法律工作者职业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随着职业准入考试

制度的推行，我国西部地区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人员通过司法考试的分数线，出现了明显的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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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写作得助于我所主持的 “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项目，感谢项目参加者所提供的大量数据，为本文

的数据分析提供了基础。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我有幸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应邀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办的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

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研讨会上作了 “法制化的反思 中国诉讼量的数据分析”的发言，感谢楚贝克 （ＤａｖｉｄＴｒｕｂｅｋ）教

授、马考利 （ＳｔｅｗａｒｔＭａｃａｕｌａｙ）教授、桑托斯 （ＢｏａｖｅｎｔｕｒａｄｅＳｏｕｓａＳａｎｔｏｓ）教授和奥索治 （ＪｏｈｎＯｈｎｅｓｏｒｇｅ）教授对我

的发言的非常有价值的评论。２００８年５月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 “中国司法改革学术研讨会”，并在

会上做了 “正规化、半正规化、非正规化 中国法律工作者职业化的数据分析”的发言，感谢与会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和批

评意见。所有这些问题和意见都帮助本人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思考。



荒”、“检察官荒”、“律师荒”，有些地区的法院甚至组成一个合议庭都有困难，新增加的法官数量

甚至不足以弥补法官的自然减员。据司法部的统计，２００４年我国还有２０６个县没有一名律师。在

我国法制化、职业化发展进程中，无论法官、检察官、律师还是法学专业毕业生的数量，改革前后

相比都有了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长，国家在法律职业培养方面的投入更是不可同日而

语。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出现法律职业的短缺，以致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的需要？

关于职业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最典型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他曾经

高度评价科层制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作为理想类型的科层制具有专门

化、等级制、规则化、非人格化、职业化、技术化六个特点，在协调其成员的活动和达到其特殊目

的方面具有高效率。〔１〕他把包含职业化在内的科层制看作是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在西方而在其他

文明内部没有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２〕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职业化对社会发展的作

用。美国１８９０－１９２０年的进步运动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新政，法国和

普鲁士的文官制度，当代欧盟的庞大的官僚体系，都是科层制的典型代表。虽然这些国家和国际组

织最终的决策操纵在某些统治集团手中，但是大多数日常的政府活动基本上成为各个科学技术领域

包括社会科学和公共管理科学的专家从事的技术事务。韦伯的理论也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科层制

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而且带来职业垄断，排斥公众参与。职业团体不是没有自身利益的技术官

僚，不食人间烟火的社会精英，为了赢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往往背离良知，依托于社会的强

势集团。〔３〕就法律职业而言，同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评价：一方面，法律职业是社会管理分工的

产物，高度的职业化反映了社会需要，代表了法制的发达程度；另一方面，法律职业的发展伴随着

职业垄断，不但把大量的没有取得法律执业资格的人员排斥在外，即使在法律职业内部也形成了一

个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处在顶端的法律职业精英成为职业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而处在下层的

一般法律工作者不但受到职业精英的监督，而且每时每刻为生计而奔波。〔４〕

上述这些理论既表明了法律职业化给社会所带来的好处，也反映了所带来的弊端。

中国法律职业化的进程浓缩到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年，我们既是法律职业化的好处的汲取者，

也是其弊端的亲历者。本文试图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工作者职业化的数据分析入手，对这一问

题进行剖析，并提出解决的思路，求教于学界同仁。

中国法律工作者 〔５〕不仅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还包括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企业法律顾问、仲裁员、人民调解员、治安保卫人员等，他们在不同领域承担着大量的法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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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职业化与科层制存在密切的联系，几乎包括科层制的所有特征：包括从事某一职业所需要的特殊技能，受

过专门的训练，即技术化；包括规则化，即在科层制组织中，组织运行以及成员间的活动与关系都受规则限制，每位

成员都了解自己所必须履行的岗位职责及组织运作的规范；包括专门化、专业化，即在科层制组织中，作业是根据工

作类型和目的进行划分的，具有很清楚的职责范围，它科学地划分每一工作单元，各个成员将接受组织分配的活动任

务，并按分工原则专精于自己岗位职责的工作；包括非人格化，即在科层制组织中，官员不得滥用其职权，个人的情

绪不得影响组织的理性决策，公事与私事之间具有明确的界限，组织成员都按严格的法令和规章对待工作和业务交往，

确保组织目标的实施。本文所使用的职业化，主要指专业化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技术化。

ＳｅｅＭａｒｔｉｎｅＳｈａｐｉｒｏ，犜犺犲犌犾狅犫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犔犪狑，２７Ｉｎｄｉａ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３；朱景文：《关于公法的全球

化》，载夏勇主编：《公法》第２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８９页。

ＳｅｅＲ．Ａｂｅｌ＆Ｐ．Ｌｅｗｉｓ（ｅｄｓ．），犔犪狑狔犲狉狊犻狀犛狅犮犻犲狋狔，Ｖｏｌ．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Ｂｅｒｋ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Ｊ．Ｃａｒｌｉｎ，犔犪狑狔犲狉狊’犈狋犺犻犮狊：犃犛狌狉狏犲狔狅犳狋犺犲犖犲狑犢狅狉犽犆犻狋狔犅犪狉，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ａｇ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６６；朱景文：

《关于律师职业发展的几个问题》，载张文显等主编：《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对法律工作者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在不同国家、不同法系，法律工作者或法律职业的范围也不同。立法者一般不

包括在法律工作者或法律职业之内，而属于政治家的范畴。警察、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安全监察人员、质量监督员等

属于行政管理人员，也不属于法律工作者的范围，尽管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行政管理人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参

见Ｒ．Ａｂｅｌ＆Ｐ．Ｌｅｗｉｓ，犔犪狑狔犲狉狊犻狀犛狅犮犻犲狋狔，犆犻狏犻犾犔犪狑犠狅狉犾犱，Ｖｏｌ．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４－

７；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０页以下。



就专业化要求而言可以把我国的法律工作者分为三类：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包括法官、检察官、

律师和公证员，国家对他们有统一的执业要求，统一的职业准入考试，在所有法律工作者中专业要

求是最高的；半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包括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企业法律顾问、仲裁员，各个行

业有各自的职业准入条件，就法律专业素质而言，一般要比第一类低，但是又具有本行业的一些特

殊要求；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包括人民调解员、基层治安保卫人员，一般不需要专门的法律知

识，虽然近年来国家也对他们进行过长短不同的法律培训。这三类法律工作者都是我国法律工作者

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职业化的程度不同，分别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法律需求。

二、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

改革开放前，中国法律工作者远非职业化的，法院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很有限。由于商品经济

不发达，个人财产关系简单，当时的民事案件主要是婚姻家庭纠纷。国民经济计划调整着国有企业

之间的关系。而刑事案件与历次政治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最突出的是反革命罪。行政案件，所谓民

告官的案件，几乎不存在。由于案件的性质简单，几乎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法律知识，审判人员受过

大学法律教育的只占很小比例。相反，社会纠纷主要通过人们所工作的单位或者所居住的居民委员

会或村民委员会解决，如果不同单位的人员之间发生纠纷，则通过双方共同的主管部门。〔６〕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重要变化是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在社会关系相对简

单的时期依靠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审判工作、检察工作和法律服务还能够维

系，大量的纠纷集中在单位或依靠人民调解，通过法院之外的途径解决，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在社

会关系复杂化、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人们活动的领域远远超过单位或所居住的地区，从争端的复

杂程度讲，无论刑事、民事、行政纠纷，都需要专门的法律知识，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人才能成为

纠纷的仲裁者。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工作者队伍所面临的基本情况。早在１９８０年邓小平

同志就指出，我国目前干部队伍既缺乏数量，更缺乏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现在我们能担任司法

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检察官、专业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律师的，当法官的，学过法

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７〕他说， “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

官，考警察，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项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

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８〕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法学教育，１９８５

年他在同彭真的谈话中提出：法律院校要扩大，要发展，我们从建国以来就对法律学校注意不够。

在一些国家，大学毕业以后还要学习法律专科。经济发达的国家领导人当中，许多是学过法律的。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没有大批法律院校怎么行呢？所以要大力扩大、发展法律院校。〔９〕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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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学者李浩曾经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法律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模式，一类是外部模式。所谓内部模式是

我国在城市、农村的工厂、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中广泛存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它们实际执行着西方国家法律的大

部分社会控制的职能，这些调解人员是在没有受到正规的法律教育又缺乏正式的法律的情况下，使用非正式的程序通

过自愿从事着这方面的工作的，他们处理包括离婚、小偷小摸、伤害、家庭纠纷、未成年人犯罪等各种案件。调解制

度几乎不需要时间去搜集证据，因为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相互了解。调解决定能够十分迅速而又不需要花费金钱的情

况下做出，不需要律师和其他专家参加。因此，它们与西方社会耗费时间、金钱、精力的形式化的法律制度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形成了一种 “没有律师的法”。所谓 “外部模式”则是指国家颁布的正式法律规则，他们由专门从事法律职

业的国家干部执行。５０年代内部模式曾经占统治地位，在司法改革的运动中中国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几乎全部清除或

被迫改行。这一运动使中国法的外部模式处于几乎没有法律书籍、没有人能从事专门的法律工作的境地。而随着文化

革命的结束，法的外部模式逐渐地超过了内部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参见 ＶｉｃｔｏｒＨ．Ｌｉ，犔犪狑狑犻狋犺狅狌狋犔犪狑狔犲狉狊：犃

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犞犻犲狑狅犳犔犪狑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载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６３页。

邓小平：《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载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８６页。

转引自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８８页。



这些讲话为此后所开展的推进法律职业建设、实行职业准入制度 司法考试和大力发展法学教育

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工作者职业化的进程，正是按照邓小平同志当年所提出的这些

要求推进的。

我国法官 （包括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数量１９８１年为６０４３９

人，２００２年增加到２１万人。后来随着法官制度改革，法官精简，但２００４年法官数量仍然有

１９０９６１人，比１９８１年增长了２．１６倍。我国每１０万人口拥有的法官数量１９８１年为６．０８人，２００４

年为１４．６９人。〔１０〕在我国法官数量迅速提高的同时，法官的文化素质、专业素质也获得了很大提

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官的文化和专业素质一直不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很小的比例，许

多审判人员来自其他行业，复转军人占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在担任审判工作以前并未受过法律教

育。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最高法院注重法官的专业教育，我国大专以上学历的法官比例已经

从１９８７年的１７．１％发展到１９９２年的６６．６％，１９９５年达到８４．１％，２０００年全部法官基本都达到大

专以上的学历水平。１９９５年法官法规定成为法官的学历要求是大专以上，２００１年修改后的法官法

将学历要求改为大学以上。我国大学以上学历的法官１９９５年占６．９％，２００４年占５１．６％。〔１１〕

中国检察官数量１９８６年为９７７３０人，２０００年为１７１１８９人。此后在检察制度改革中检察官精

简，２００４年我国检察官数量为１２６２４６人，比１９８６年增长了２９．２％。每１０万人口检察官数量１９８６

年为９．１２人，２００４年为９．７１人。我国检察官大专以上学历的１９８５年为１０．１％，２０００年上升到

７６％。２００１年修改检察官法，检察官的职业准入要求从大专变为大学本科学历。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的检察官１９９８年为１５．１４％，２００６年为６７％。

改革开放前我国律师最多的时期是１９５７年，全国共有３０００名律师。后来在 “左”的思想影响

下取消律师职业，直到１９８１年才恢复，当年我国共有律师８５７１人。后来律师数量逐年增长，２００６

年我国律师数量已经超过１３万人，比１９８１年增长了１４．２倍。我国每１０万人口律师数量１９８１年

为０．８６人，２００６年为９．８６人。我国律师的学历水平在各项法律职业中一直是最好的，律师准入

的条件为大学本科学历，２０００年达到这一要求的占４９．１％，２００５年为７０％。

我国公证员的数量１９８６年为７５９４人，２００５年为１５８７６人，增长了１．１倍。每１０万人口公证

员的数量１９８６年为０．７１人 ，２００５年为１．２１人。我国２００５年通过公证法，公证员的职业准入条

件与法官、检察官、律师相同。２００５年我国公证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５１．１％。

职业化的发展还体现在作为法律职业的后备力量的法学教育的发展上。没有充足的法学教育资

源，就不可能提供足够的、适应立法、司法、行政执法需要的法律人才。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像

法律职业的发展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基础极其薄弱、数量极其有限。经过２０几年的时间法学教育

获得了迅速发展，无论从法律院校的数量，还是从招生、在校生和毕业生的数量，都增加了几十

倍、甚至上百倍。与此同时，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主办的职业法学教育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大

大缩小了我国现有法官和检察官专业素质与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要求的差距。我国高等学校法律院系

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６年期间大部分时间里只有８所，所谓 “四院四系”，即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

院、西南政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学院４所政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律系、人民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

律系和湖北大学法律系４所大学的法律系。１９７７年恢复高校招生制度以后到１９８９年我国新建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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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 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４页。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７日 《人民日报》报道：“法官法、检察官法实施１０年来，全国法官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１万

余人增至９万余人，占法官总数的比例从６．９％提高到５１．６％。” （吴兢：《我国法官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出现三大转

变》）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６日 《人民法院报》报道：“２００１年，全国各级法院法官中具有本科学历的６．９３万人，具有博士、

硕士学位的２５７９人；截止２００５年年底，全国法官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已经达到１１．５万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

６２１６人，占法官总数的比例分别比 ‘十·五’前上升了３７．６％和２．５％。”（陈冰：《历史和战略性的转变 全国法院

教育培训工作综述》）。按此计算，２００５年我国法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百分比应为６６．５％。



学校法律院系５４所，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９年新建１２１所，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３年新建２０６所。截至２００３年

底我国共有高等院校法律院系３８９所。尽管这些年来毕业生的分配已经成问题，人们都在担心法学

院的办学质量，法学院越来越多的趋势却没有丝毫的降低的迹象，到２００６年底我国高等院校法律

院系的数量已经达到６０３所。我国法律专业毕业生的数量１９９１年为７４８４人 （其中大专毕业生

１３９９人，本科毕业生６０８５人），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０３２４２人 （大专毕业生５２７７３人，本科毕业生５０４６９

人），比１９９１年增长了１２．８倍。如果和改革开放前的数字对比，这种差别就更为明显，１９４９年到

１９７８年我国共有法律专业毕业生２７９００人，平均每年毕业９３０人，〔１２〕而２００５年我国法律专业毕

业生人数超过１０万人，是改革开放前的１００多倍。〔１３〕

我国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专业素质的提高和近年来在各行业中推行的职业准入制度有着密切的

关系。在法律职业中，我国最早实行职业准入考试的是律师。从１９８６年起司法部开始实行律师资

格考试制度，每两年举行一次；从１９９３年起，改为每年举行一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学历要求

是大专以上。２００１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２、２５次会议修改、通过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

法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

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实

施。”参加司法考试的学历要求也相应改为大学本科。２００５年通过的公证法对公证员的准入条件也

做出了规定。到目前为止，要求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职业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公证员。与此

同时，《基层法律服务条例》和 《企业法律服务条例》也分别对基层法律工作者和企业法律顾问的

准入条件做出规定，他们都必须通过相应行业的执业资格考试，参加基层法律服务人员执业资格考

的学历要求是高中或中专，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的学历要求是大学本科。〔１４〕

表１：中国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职业准入条件 （２００４）

职业 准入条件 学历要求 数量 达标百分比 达标人数

法官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大学本科 １９０６９１ ５１．６０％ ９８３９７

检察官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大学本科 １２６２４６ ４６．５０％ ５８７０４

律师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大学本科 １０７８４１ ６６．８０％ ７２０３８

公证员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大学本科 １５３５８ ５１．１２％ ７８４８

总数 ４４０１３６ ５３．８３％ ２３６９３７

三、半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的人员，他们为当地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

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１９８７

年我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人员６万多人，其中参加法律服务培训的３．９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仅５．６％。２０００年司法部规定只有通过一定的法律专业考试才可以担任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并于

当年举行了首次考试。这一制度严格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进入制度，提高了选拔的标准，自然

也减少了进入的人数。２０００年我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人员１２万多人，随着准入限制，２００３年有

９．３万人，比１９８７年增长了５２％。其中参加基层法律服务培训的６．８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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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５页。

参见前引 〔１０〕，朱景文主编书，第４０页以下。

同上书，第３７页以下。



占６６．６％。

从功能上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着大量的诉讼代理、非诉讼代理、法律咨询、法律顾

问、代书法律文书和协办公证等由我国正规化的法律职业律师和公证员所执行的职能。１９８７－２００３

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所承担的诉讼代理总量为６６６万件，而律师诉讼代理为７６０万件；非诉讼

代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１２５７万件，律师为８３００万件；法律咨询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１０５２２

万件，律师为５９００万件；法律顾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５２２万件，律师为３５２万件；代书法律

文书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１５１８万件，律师为１４３０万件；协办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３４２７

万件，公证员为１６０００万件。无论哪一项业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问题是与律师、公证员等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职能的重

叠。２０００年以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数量的迅速增长是由于律师、公证员数量的不足。１９８７年我

国拥有律师２７２８０人，拥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６１２８３人，律师所占的比重为３０．６％。２０００年拥

有律师８４７５６人，拥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１２１９０４人，律师所占比重为４１％。２００２年我国律师数

量上升到１０２１９８人，第一次超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律师比重也超过５０％。从１９８７到２００３

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增长了５２％，而律师增长了２９１％，远远超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增长

率。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逐渐转变为律师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之间争案源的紧张

关系。由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所要求的学历低，没有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承担着与律师同

样的职能，又被一些人称之为 “二律师”。２０００年３月，司法部颁布了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

法》，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任务和性质、设置原则、条件和程序、内部管理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对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管理作了全面规定。２００２年司法部在上海召开了 “全国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

务工作座谈会”，提出大中城市街道法律服务所要从诉讼领域逐步调整出来。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国家

停止了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考试 〔１５〕以及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审批。〔１６〕２００３年进一步确

立了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实行分类指导的思想：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律师力量较为充足的地区，要

逐步从诉讼服务领域中退出；中西部经济较为滞后、法律人才不足的地区，要加快发展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最大限度地解决基层群众 “打官司难”的问题。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被定位为

“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即大中

城市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该是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实体。〔１７〕２００４年５月，国务院发布 《关

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认可和基层法律

服务所设立核准这两项行政审批项目，基层法律服务以后的发展，将主要由各地方根据本地情况决

定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从２００４年开始，《中国法律年鉴》已经不再收录有关基层法律服务的统计资

料。２００８年６月开始施行的律师法第１３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

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这为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退出诉讼领域奠定了法律基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诉讼业务成为不合法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种种转变对于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改变基层法律服务的混乱状态虽然具有

积极意义，但是它是以保证律师对法律服务的垄断地位和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构成

对律师法律服务挑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被边缘化甚至不合法化，保证了律师的案源，支付得起

律师费用的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人口的法律服务得到保证，但广大贫困地区和农村人口的法律服务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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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改革与发展的思考》，上海司法行政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ｖ．ｃｎ／ｓｆｘｚｗ／ｚｔｂｄ／ｎｏｄｅ１９０／

ｎｏｄｅ１９１／ｕｓｅｒｏｂｊｅｃｔ１ａｉ２２５５．ｈｔｍｌ，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８日最后访问。

《红头文件引发行业震荡 “二律师”要退场？》，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０４／０６／１４／５９／ｎｅｗｓ２２０５１５９９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０８年

９月１９日最后访问。

关于基层法律服务的发展的概述，材料主要来源于 《中国法律年鉴》（１９８８－２００４）。



逐渐沦为 “被人遗忘的角落”。〔１８〕正像某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所说的：“我们面对的大多是贫困

群体，如果说这块真的要退出法律服务市场的话，真正受到伤害的是那些群众。我跟他们打了１０

多年的交道，太了解他们了，他们需要法律援助，却请不起律师，律师要高价。如果现在把基层法

律服务所全部撤掉，农村的法律服务基本就一片空白了。”〔１９〕

表２：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律师的数量与比重的变化 （１９８７－２００３）

年 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人员 律师比重

１９８７ ２７２８０ ６１８２３ ０．３０６１６３

１９８８ ３１４１０ ８１５２０ ０．２７８１３７

１９８９ ４３５３５ ９０３３３ ０．３２５２０８

１９９０ ３８７６９ ９８２９２ ０．２８２８５９

１９９１ ２９５４０ ９８９０５ ０．２２９９８２

１９９２ ３４５１５ １０３８４８ ０．２４９４５３

１９９３ ４７１９４ １０７３９８ ０．３０５２８１

１９９４ ６０９０１ １１０７７０ ０．３５４７５４

１９９５ ６３０８８ １１１２９５ ０．３６１７７８

１９９６ ６８１２２ １１３６１２ ０．３７４８４５

１９９７ ６６２６９ １１９１５５ ０．３５７３９２

１９９８ ６８９６６ １１８３５９ ０．３６８１６２

１９９９ ７８８４３ １１９０００ ０．３９８５１３

２０００ ８４７５６ １２１９０４ ０．４１０１２３

２００１ ９０２５７ １０７９８５ ０．４５５２８７

２００２ １０２１９８ ９８５００ ０．５０９２１３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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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关于为什么我国律师在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数量很少，冉井富认为，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这些地区的法律需求少，

二是由于法律服务的购买力弱。就法律需求而言，农村和不发达地区主要是传统的诉讼业务，而在城市和发达地区主

要的需求正在转变为非讼业务，包括成立公司、办理财产转让、缔结契约、处理银行信贷、办理社会保险、雇佣工人、

处理劳资纠纷、使用专利、纳税、订立遗嘱、外贸、对外投资、技术援助、参与仲裁和谈判等。就诉讼业务而言，由

于农村和不发达地区人口流动少，诉讼费用昂贵，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如基层法律服务、调解、私了等现象的存在，

也使诉讼数量比城市和发达地区少。参见冉井富：《律师地区分布的非均衡性》，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

丛》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应该因此认为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缺乏

法律需求，他们所缺乏的是像城市和发达地区那样的法律需求。应该指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有不

同的法律需求，需要不同的法律服务方式，农村和不发达地区需要律师服务少，并不表明那里没有纠纷，只不过这种

纠纷不需要职业化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就可以把这些纠纷解决。上世纪有人曾经在研究以色列的基布兹

时指出，实行集体主义的基布兹没有发展内部的司法制度，而实行私有制的基布兹发展了内部的司法制度。但是，问

题在于实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同样有社会纠纷，只不过他们不是用现代意义的司法制度解决，而是通过人们都尊重的

集体权威和行政命令，通过社会共识解决。参见Ｒ．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犛狅犮犻犪犾犉犪犮狋狅狉狊犻狀狋犺犲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犔犲犵犪犾犆狅狀狋狉狅犾：犃

犆犪狊犲犛狋狌犱狔狅犳犜狑狅犐狊狉犪犲犾犻犛犲狋狋犾犲犿犲狀狋狊，６３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７１（１９６４）ＪＡ．Ｅ．Ｓｈａｐｉｒｏ，犔犪狑犻狀狋犺犲犓犻犫犫狌狋狕：犃犚犲犪狆

狆狉犪犻狊犪犾，１０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４１５（１９７６）；Ｍ．Ｓａｌｔｍａｎ，犔犲犵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犐犱犲狅犾狅犵狔犻狀狋犺犲犓犻犫犫狌狋狕犕狅狏犲犿犲狀狋，９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ａｗ２７９（１９８１）．朱景文主编：《法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９页

以下。

参见张鹏：《１０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载 《记者观察》２００８年６月４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

２００８０６０４／ｎ２５７２７７５７７．ｓｈｔｍｌ，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８日最后访问。



２００３ １０６６４３ ９３９７０ ０．５３１５８６

增长率 （１９８７／２００３） ２９１％ ５２％ ２２％

资料来源：《中国法律年鉴》１９８７－２００４年各卷。

注释：律师比重＝律师数量／ （律师数量＋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数量）；增长率指２００３年比１９８７年数量增长的百分比。

四、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 人民调解员

１９８１年我国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共有人民调解员４７６万人，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人民调解员的

数量曾经达到１０００万人，后来数量下降，２００６年我国共有人民调解员４９８万人。人民调解不需要

任何学历要求。如果对人民调解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人民调解在我国解决民事纠纷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９８１－２００６年人民调解总数为

１６７８３万件，而同期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收案数量为８００４万件，只相当于前者的一半。如果

没有人民调解的作用，把这些民事纠纷都集中在法院解决，无疑将极大地增加法院的诉累。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引人瞩目的发展趋势是调解的弱化与审判的强化。〔２０〕人民调解的数量

已经由１９８０年代初期的８００万件下降到２０００年以来的４００多万件，而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数量则从

６６万件上升到４００多万件。人民调解的民事纠纷所占的比例从１９８０年代初期的９０％左右下降到２０００

年前后的５０％左右。１９８１－２００４年我国人民调解员的数量增长了４．５％，而１９８１－２００４年法官的数

量增长了２１６％。民间调解数量的下降与调解效率低有着密切关系。我国１９８１年有人民调解员４７６万

人，调解民事纠纷７８０万件，每名调解员每年调解纠纷的数量为１．６３件。２００６年我国有调解员４９８

万人，调解纠纷４６３万件，每名调解员每年调解纠纷０．９３件。这大大低于我国法官的年均审判量，

１９８１年为１９．５件，２００４年为２９．５件。〔２１〕当然，这与调解员是业余的而法官是专业的有关，同时

也与对于调解员的定位有关。我国调解员的数量大起大落，最多的年份超过１０００万人，而最少的

年份只有４００多万人，我们估计，许多村干部或居民委员会干部，从来不实际调解民事纠纷，但也

算在调解员的统计数字中。否则，每年调解不到１个案件，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人民调解作用的下降除了诉讼作用的加强以及调解效率低的原因外，与人民调解的构成方式也有

关系。人民调解主要建立在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基础上，即以居住地为基础。这种解决纠纷的

方式对于改革开放前期和初期社会流动人口较少的 “熟人社会”比较奏效，人民调解员往往是居住地

有威望的人士，村干部或者长辈，对于有着较大的社会流动、人们主要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大部分脱离

居住地、具有快节奏、陌生人的特点的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人民调解自然会失去过去的光泽。

表３：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事纠纷与法院一审的民事案件数量的比率 （１９８１－２００６）

年度 调解员 民间调解的数量 法官 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 民间调解比重 每名调解员每年调解量

（Ａ） （Ｂ） （Ｃ） Ｃ／ （Ｂ＋Ｃ） Ｂ／Ａ

１９８１ ４７６７７００ ７８０５４００ ６０４３９ ６７３９２６ ０．９２１ １．６３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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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关于改革开放后人民调解的弱化，参见陆思礼：《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纠纷解决：再谈毛泽东和调解》，载强世功主编：《调

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６４页以下；付华伶：《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载上引

书，第３１０页以下；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７６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０〕，朱景文主编书，第１８页，表１－０８。考虑到我国相当一部分具有法官职称的人不承担审判职能，如院

长，办公室、政工、人事、纪检、后勤以及执行等部门的负责人，大都有法官职务却不从事审判工作，执行案件不在

审判案件统计之中。扣除上述人员，我国从事审判业务的法官数量要少得多，每名法官的年均审判量要比３０件更多。

而且我国法官年均审判数量分布很不平衡，比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年均审判量超过１００件，北京的朝阳、海

淀、宣武等区甚至超过３００件。



１９８２ ５３３９４９８ ８１６５７６２ ７６９０６ ７７８９４１ ０．９１ １．５３

１９８３ ５５５７７２１ ６４７７４９４ ８３６８８ ７９９９８９ ０．８９ １．１６

１９８４ ４５７６３３５ ６７４８５８３ ８８１３５ ９２３１２０ ０．８７９ １．４７

１９８５ ４７３８７３８ ６３３２９１２ ９５２４７ １０７２１７０ ０．８５５ １．３３

１９８６ ６０８７３４９ ７３０７０４９ ９９８２０ １３１０９３０ ０．８４７ １．２０

１９８７ ６２０５８１３ ６９６６０５３ １１７６４７ １５７９６７５ ０．８１５ １．１２

１９８８ ６３７０３９６ ７２５５１９９ １１９５２９ １９６８７４５ ０．７８６ １．１４

１９８９ ５９３７１１０ ７３４１０３０ ２５１１０１７ ０．７４５ １．２３

１９９０ ６２５６１９１ ７４０９２２２ １３１４６０ ２４４４１１２ ０．７５２ １．１８

１９９１ ９９１４１３５ ７１２５５２４ １３８４５９ ２４４８１７８ ０．７４４ ０．７２

１９９２ １０１７９２０１ ６１７３２０９ ２６０１０４１ ０．７０３ ０．６１

１９９３ ９７６６５１９ ６２２２９５８ ２９８３６６７ ０．６７６ ０．６４

１９９４ ９９９７６１６ ６１２３７２９ ３４３７４６５ ０．６４０ ０．６１

１９９５ １０２５８６８４ ６０２８４８１ ３９９７３３９ ０．６０１ ０．５９

１９９６ １０３５４０００ ５８０２２３０ ４６１３７８８ ０．５５７ ０．５６

１９９７ １０２７３９４０ ５５４３１６６ ４７６０９２８ ０．５３８ ０．５４

１９９８ ９１７５０００ ５２６７１９４ １７００００ ４８３０２８４ ０．５２２ ０．５７

１９９９ ８８０３０００ ５１８８６４６ ５０５４８５７ ０．５０６ ０．５９

２０００ ８４４５０００ ５０３０６１９ ４７１０１０２ ０．５１６ ０．５９

２００１ ７７９３０００ ４８６１６９５ ２４００００ ４６１５０１７ ０．５１３ ０．６２

２００２ ７１６１６００ ４６３６１３９ ２１００００ ４４２０１２３ ０．５１２ ０．６５

２００３ ６６９２０００ ４４９２１５７ １９４６２２ ４４１０２３６ ０．５０５ ０．６７

２００４ ５１４４２００ ４４１４２３３ １９０９６１ ４３３２７２７ ０．５０５ ０．８６

２００５ ５０９６５００ ４４８６８００ ４３８００９５ ０．５０６ ０．８８

２００６ ４９８１９００ ４６２８０１８ ４３８５７３２ ０．５１３ ０．９３

增长率 ４．５％ ２１６％

资料来源：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各卷 《中国法律年鉴》，朱景文主编： 《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第３４

页，并据此计算。

但是，居委会、村委会调解的削弱并不是调解本身的削弱。实际上，调解在单位、妇联、工商

行政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房管、劳动争议、物业纠纷，以致治安、司法、仲裁等机构解决纠纷

的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２２〕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例，消费者投诉，无论通过法院、工商管理

机构还是消费者协会，在近年来的民事纠纷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消费者协会的统计，１９９９－

２００５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４９６万件，解决４７４万件，解决比率为９６％，支持起诉７３９９６件，支持

起诉率为１．５％。无疑，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消协起到了极大的分流作用。否则，这些案件集

中到法院，通过诉讼解决将是不堪设想的。我们手头缺乏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的

资料，但是同一期间法院所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中属于权属、侵权纠纷案件的总数为３１２万件，其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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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参见前引 〔２０〕，范愉书，第４７６页以下。



中包括相当大比例的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案件，可见消协在处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方面所起

到的重要作用。如何发挥群众性、行业性的非政府组织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

题。传统的调解是建立在居委会、村委会的基础上，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发生

了很大变化，许多纠纷并不是以居住为基础产生的，居委会、村委会在处理这些纠纷时所发挥的作

用极其有限。我们应注意新型关系所需要的解决纠纷机制的特点。

五、法律职业人员的局部短缺现象

我国法律工作者职业化的进程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提高了执业者的专业素质，提高了司法

的专业水平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在变革的过程中，新旧交替，近年来推行的执业准入考

试，已经使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 “法官荒”、“检察官荒”和 “律师荒”。尽管对于西部一些省份全

国统一司法考试的分数线已经有相当大程度的照顾，但是在现职的法官、检察官队伍中仍然没有足

够数量的人员通过司法考试的分数线，使得他们不可能安心现职工作。而那些通过司法考试的人

员，马上又要求调到条件更好的地区或者转到其他法律职业。〔２３〕我国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实行像公

务员一样的退休制度，更加重了法律执业人员的短缺。

在律师执业中前几年也有类似的现象，一味强调律师准入，反对 “土律师”、“赤脚律师”染指

任何律师业务。但是，大量的实践表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在广大农村地区

很少律师，农民得不到法律服务，而当地的各种 “土律师”自然会填补这一空缺，满足法律服务市

场的需求，尽管他们的服务质量可能不如正规化的律师。问题在于，正规化的律师不愿意到农村

去。而当地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员一旦通过司法考试，获得律师资格，又会离乡背井，远走高飞。中

国的律师行业发展很不平衡。虽然中国的律师数量２００６年已经达到了１３万，在北京、上海、广州

等大城市甚至有人惊呼 “律师爆炸”，但是全国还有大量的企业没有律师，还有相当多的农村地区

没有或很少律师，据２００４年司法部披露的一个数字，我国仍然有２０６个县没有一名律师。〔２４〕即使

有律师的农村，律师事务所也都是在县城。例如，２００７年在甘肃省的国家级贫困县中，从１０年前

的平均每县３名律师到现在的不足２名，其中有６个县竟无一名律师。〔２５〕

如上所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培养的法律专业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已经是改革开放前的１００

倍，每年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的数量超过１０万人，和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没有足够的法律专业毕

业生而造成的 “复转军人进法院”的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由于越来越多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就

业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国家和毕业生个人面前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２００２

年发布的数据，国务院部委院校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就业率为７７％，在全部２１４个专业中排在第

１８７位，２００２年以后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２００５年成为垫底的专业。〔２６〕为什么一

方面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而另一方面却出现了西部地区法律职业的严重短缺？这么多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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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部地区法官荒参见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３日 《法制日报》西部地区法官荒系列报道：《四大难题导致宁夏

法官队伍短缺 ，在这里我是一名 “光杆司令”》（《法制日报》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９日第５版）；《“马背上的法庭”还有多

少，云南边疆地区法院法官奇缺》（《法制日报》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日第５版）；《这里需要后备人才，贵州法官队伍人员

缺失情况调查》（《法制日报》，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１日第５版）；《我们这里 “有编制没人”，新疆基层法院少数民族法官不

足尤为突出 》（《法制日报》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２日第５版）；《一个县级法院只有４名法官》（《法制日报》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４

日第５版）；《老法官提前离岗 新 “法官”难以进来 陕西省西安市郊县法院 “法官荒”堪忧》（《法制日报》２００７年１１

月２６日第５版）；《我们这里法官确实缺得厉害，凉山、甘孜、阿坝三个少数民族地区法官断层及流失相当严重》（《法

制日报》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３０日第５版）；《我们的尴尬：进人难留人难》（《法制日报》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日第５版）。

王比学：《律师１１．４万但分布不均衡 我国２０６个县无律师》，《人民日报》２００５年６月０８日第４版。

参见李开南：《西部律师在贫瘠的土地上守望公平》，《法制日报》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日第８版。

孙继斌等：《法学就业辉煌不再 中国法学教育走下神坛》，《法制日报》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３日第１版。



专业毕业生到哪去了？

从就业的地区走向看，扣除待就业、出国留学和考研的比例，华北占２２％，华东占２５．８％，

中南占３５．２％，东北占６．５％，西北占４．８％，西南占４．９％。也就是说，我国法律专业毕业生大

部分集中在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占８３％，三地区人口占６７．３％；而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法

律专业毕业生占１７％，人口占３２．７％。无论从绝对比例还是从与人口比例的关系看，这都明显体

现出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走向的不平衡性。〔２７〕２００８年由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披

露的 “中国高等教育追踪评估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法学毕业生流向的地区呈现 “一边倒”的趋

势，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５５％，中西部中等发达地区３７％，东部和沿海中等发达地区６％，中西

部不发达地区２％。〔２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律职业的分布本来就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后法律

专业毕业生数量大大增长，但是它不但没有改变这种不平衡，而且使其更严重。

六、出　　路

中国法律工作者职业化经过３０年的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说的缺乏法

官、检察官、律师，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缺乏专业知识的状况。但是３０年的发展又使我国法律工

作者面临新的问题，在西部地区法律职业面临着新的短缺。出路何在？屈从现实压力，放宽司法考

试要求，等于放弃职业化；严格司法考试统一标准，坚持职业化，如何应对现实压力？显然，否定

法律工作者职业化，否定法学教育，否定司法考试，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职业化是经济和社会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非职业化只能适合社会关系简单、发展缓慢的状态，依靠普通人的正义观念、依靠

多年来所形成的习惯、依靠领导的权威就可以把社会关系调整好。面对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专门

化，面对利益的多元化，面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没有一个经过系统训练、具有专业知识和职业

素质的法律工作者队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无视我国法律职业建设中所出现的新问题，

一味坚持以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队伍为中心的 “大司法”路线，〔２９〕甚至排斥其他解决纠纷的方

式，排斥一切半正规化、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只能使越来越多的纠纷涌向法院，不但引起诉讼

爆炸，使法官不堪重负，而且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使法院的环境越来越恶化。因此，面对法律职

业新的短缺，现在解决问题的办法既不是因噎废食，放任自流，中断职业进程，也不能不顾具体条

件，一味坚持教条，应该跳出只把问题局限在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局限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

务所的思路，应该从解决争端的总体布局的高度思考我国法律工作者的分布。

首先，把正规化的要求主要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实行，坚持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标准，保证法

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的质量。他们的公信力不仅在于他们是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而且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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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０〕，朱景文主编书，第４５页以下。

前引 〔２６〕，孙继斌等文。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指出，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冲突的方式基本上有两条途径，一

条是以司法为中心的制度设计，把冲突主要集中在法院解决，即扩大法院规模，增加法官的数量和加大法官的审判量，这样

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诉讼，越来越多的法官，越来越多的律师，越来越多得法学院这样一系列相关联的现象。与此同时，带

来国家和个人越来越多的法律投入，以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法律需求。美国是这种大司法设计的典型。另一条则是通过非

诉讼的方式，通过小司法的制度设计，即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不鼓励人们通过法院解决，而是通过调解、

仲裁、双方的直接谈判等方式解决纠纷，即使涌入法院的纠纷也要求首先经过调解或仲裁的程序，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

制作为法院审判的前置程序。日本往往被看作是这种小司法设计的典型，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民事诉讼率最少、律师拥

有率最小的国家。实际上，美国尽管诉讼量很大，但是大量的诉讼不是通过审判而是通过法院内部所设立的选择性纠纷

解决机制处理，现在美国联邦法院只有５％的案件通过审判解决。参见 ［日］小岛武司：《比较法在移植外国法律中的第

二任务》，载沈宗灵、王晨光编： 《比较法学的新动向》，４９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ＭａｒｃＧａｌａｎｔｅｒ，犜犺犲犞犪狀犻狊犺犻狀犵

犜狉犻犪犾：犃狀犈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犜狉犻犪犾狊犪狀犱犚犲犾犪狋犲犱犕犪狋狋犲狉狊犻狀犉犲犱犲狉犪犾犪狀犱犛狋犪狋犲犆狅狌狉狋狊，１Ｊ．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４５９（２００４）．



于 “名至实归”，他们能明法辩理，提供比半正规化和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更高质量的纠纷解决

和法律服务。要建立正规化、半正规化和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之间的梯层结构，保证司法的公

正、高效、权威。为此，不应该使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的数量过大，受理的案件过多，法律工作者

的数量可以通过司法考试调剂，案件数量可以通过诉讼费用或律师费用调剂，否则正规化的法律工

作者人数过多难以保证质量。降低诉讼费用的做法可以起到便民、利民的效果，但是会使案件数量

增长，使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本来就紧张的人民群众司法要求与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有限能力之

间的矛盾更加突出。〔３０〕

其次，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案件少，法律需求不同，大可不必采取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法律模式，

但是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有自己特殊的法律需求，应该把基层法律服务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在收费等措施上与律师要有明显差别，形成等级系列，而不是竞争关系。即使农村的

正规化法制建设，也应把重点放在便利百姓的人民法庭、司法所和派出所 （“一庭二所”）的建设

上。对这些机构的人员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通过一些措施，鼓励年轻的法官和检察官到边远

地区去工作。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审判制度在进入正规化的法院之前都设立了 “治安法院”、

“平民法院”之类的制度，那里的法官和正规化的法官有很多不同，他们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

也没有参加过律师考试或法官考试，如英国的治安官、美国的陪审员、德国的混合法庭中的非职业

法官。〔３１〕他们所审理的案件一般都很简单，普通人的正义观念足以应付。如果是复杂的案件，他

们会转到正规化的法院审理。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我国绝大部分法官没有受过大学法律教

育，而是来自复转军人或其他职业，但是他们照样能承担审判的职能，其原因也和当时案件比较简

单，普通人的正义观念足以胜任审判的要求相关。随着职业化的进程，一部分已经担任审判员、没

有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人员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正式的法官；还有一部分通不过司

法考试，凭借他们多年的审判经验，他们完全可以继续担任简单案件的审判工作，须知简单案件在

广大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是案件的主要构成部分。上述区分也可以作为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

能分工的依据，前者主要在正规化的法院从事辩护或代理，而后者主要在审理简单案件的机构提供

法律服务，这样就不会存在二者之间争案源的紧张状态。

再次，人民调解的萎缩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它表明，随着现代化进程，随着人口流动，以

居住地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性正在降低。消协的兴起表明人民调解在现代社会仍然有极其

广泛的发挥作用的空间。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论，似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流

动，人们之间的关系将变得疏远，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非正规化解决纠纷方式特别是调解衰

退，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特别是诉讼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３２〕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大量经

验表明，即使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长期形成的商业信赖仍然是制约商人交易的主要原则。

在有着长期交往的企业之间，当他们之间发生纠纷，保持它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和信赖比一场官司的

胜负重要得多，因此调解或妥协仍然是现代企业解决纠纷的首选方式。〔３３〕再加上正规化的解决纠

纷方式成本高，非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更具有明显的优势。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像日本这样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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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景文：《中国诉讼量分流的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参见王晨光：《法官的职业化及精英化》，《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０日。

参见 ［法］埃米尔ｏ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ＭａｘＧｌｕｃｋｍａｎ，犆狅狀犮犲狆狋犻狀狋犺犲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犛狋狌犱狔

狅犳犜狉犻犫犪犾犔犪狑，ｉｎＬａｕｒａＮａｄｅｒ（ｅｄ．），犔犪狑犻狀犆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ｌｄｉｎｅ，１９６９，ｐ．３４９；Ｄ．Ｂｌａｃｋ，犅犲犺犪狏犻狅狉

狅犳犔犪狑，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ｐ．４０－４１．朱景文：《解决争端方式的选择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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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儒家传统的东亚国家，即使是美国这样有着好诉传统的西方国家，上世纪中期以来ＡＤＲ的兴起

也表明非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的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要认真研究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与正规

化、半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之间的联系。我国大量的纠纷解决应该立足于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

立足于纠纷当事人的自行解决和非正规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只是在这种解决方式不能奏效的情况

下，才诉诸于半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通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通过基层的 “一庭二所”，而只

把少量的争端，即那些严重犯罪和争议标的大的争端，那些复杂的争端留给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

法官、检察官、律师解决。实际上，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已经创造了正规化、半正规化与非正规化法

律工作者连接的经验，一方面我国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都设有司法助理员，指导和协助人民调解工

作，另一方面，近几年我国正在创造 “大调解”的经验，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地

联系起来。

最后，不能把法律工作者建设只集中在正规化方面，与此相适应法学教育也不能只集中在正规

化的大学教育。我国法学教育必须以法律工作者为导向，但是法律工作者是多层次的，因此法学教

育同样也应该是多层次的，大学法学教育的目标可以瞄准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律

师，而大专、中专的法学教育则可以瞄准基层的 “一庭二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他们的需要量应

该远远超过大学本科教育。还应该看到，现在大学法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的模式转变为大众教

育，即使是大学毕业可能也会有相当多的人员到基层去从事法律工作，而不能立即成为法官、检察

官或律师。因此必须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到不发达地区，并建立从半正规化向正规化的法律

工作者过度的机制。比如可以规定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必须在基层的 “一庭二所”或基层法律服务

所工作一定年限，然后才能到正规化的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工作。

在法律职业化的过程中，人们常常爱把法官和医生做对比，批评复转军人进法院，为什么长期

以来总是理所当然地把每年从军队复员转业的许多人员安置到法院中？为什么不要求医院安置他

们？以此来为法官的职业化辩护。〔３４〕这里我也想把他们做一个对比，不过是为法律工作者的非职

业化辩护。上世纪６０年代发展起来的 “赤脚医生”的经验，很值得汲取，正规化的医学院培养的

大学生基本是为城市服务的，卫生部被称为 “城市老爷部”，而广大农村地区很少见到他们的踪影。

尽管解放后国家对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的投入都很多，但是农村仍然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赤脚

医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文革”中把赤脚医生捧上了天，认为他们的医术甚至高过

城里大医院的医生。这是吹牛，但是他们的存在又是不可替代的，确实解决了广大农村地区一般医

疗卫生保健问题。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确实应该比非正规化、半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的办案质量和

服务质量更高，但他们在城里。如果我们只把法律职业的建设中心放在法官、检察官、律师，使

“一庭二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的建设放任自流，甚至边缘化，尽管我们可能培养

出高水平的正规化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队伍，建设成 “世界一流”的法学院，但广大农村和不发

达地区的基本法律需求无人问津，这绝不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５３·

中国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化分析

〔３４〕 参见贺卫方：《复转军人进法院》，《南方周末》１９９８年１月２日。




